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软控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益凯新材料 

增资扩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软控股份”或“公司”）的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慎的

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益凯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说明 

（1）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软控股份”）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 12,000.00 万元人民币出资，

与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维怡”）、青岛易元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易元投资”）共同投资设立益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凯新材

料”）。2014 年 9 月 30 日完成益凯新材料设立的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 20,000.00

万元人民币。 

益凯新材料设立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60.00% 

青岛易元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25.00% 

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 3,000.00 15.00% 

合计 20,000.00 100.00% 



（2）2015 年 10 月，益凯新材料的股东怡维怡、易元投资将其部分股权转

让给自然人股东游海霆、顾丽波，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2015 年 10 月 23

日完成益凯新材料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 

益凯新材料股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60.00% 

青岛易元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20.00% 

游海霆 2,400.00 12.00% 

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00 5.00% 

顾丽波 600.00 3.00% 

合计 20,000.00 100.00% 

（3）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时资本”）于 2015 年 12 月同益

凯新材料及其股东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协议，以现金 5 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

格向益凯新材料投资 20,0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4,000.00 万元用于增加益凯新

材料注册资本，剩余 16,000.00 万元计入益凯新材料资本公积，益凯新材料的注

册资本由 20,00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24,000.00 万元人民币。其他股东放弃优先

认缴出资权利。2015 年 12 月 30 日完成益凯新材料注册资本变更和股权变更的

工商登记。 

益凯新材料注册资本变更、股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50.00% 

青岛易元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16.67%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 16.67% 

游海霆 2,400.00 10.00% 

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00 4.17% 

顾丽波 600.00 2.50% 

合计 24,000.00 100.00% 



2、关联交易简介 

软控股份为了完善控股子公司益凯新材料的股权结构，优化其公司治理，以

满足其未来经营业务和发展规划的需要，拟引进 2 家战略投资者(以下简称“投

资方”)，与公司共同投资，对其实施增资扩股。益凯新材料拟新增注册资本

3,62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方均以现金 5 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共计人民币

18,100.00 万元人民币认缴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其中，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蓝基金”）以现金

方式向益凯新材料投资 5,0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1,000.00 万元用于增加益凯新

材料注册资本，剩余 4000.00 万元计入益凯新材料资本公积；青岛蓝色海洋新兴

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蓝色海洋创投基金”）以现

金方式向益凯新材料投资 4,0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800.00 万元用于增加益凯

新材料注册资本，剩余 3200.00 万元计入益凯新材料资本公积；软控股份以现金

方式向益凯新材料投资 9,1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1,820.00 万元用于增加益凯新

材料注册资本，剩余 7,280.00 万元计入益凯新材料资本公积。 

在本次益凯新材料增资过程中，原股东青岛易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

元投资”）、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维怡”）、博时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时资本”）、自然人股东游海霆、顾丽波将放弃优先认缴出

资权利。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益凯新材料的注册资本将由 24,000.00 万元人民币增

加至 27,620.00 万元人民币，资本公积增加 14,480.00 万元人民币。软控股份为其

控股股东，持有其 50.04%股份，原股东易元投资、怡维怡、博时资本、游海霆

和顾丽波同比例稀释股权。 

2、关联关系说明 

姜省路先生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时担任山东蓝色经济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的总裁，蓝基金是本次益凯新材料增资扩股的投资方，山东蓝色经济产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为蓝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蓝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方；另外，

姜省路先生还担任青岛蓝色海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法



定代表人，蓝色海洋创投基金是本次益凯新材料增资扩股的投资方，青岛蓝色海

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蓝色海洋创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

蓝色海洋创投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增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软控股份的独立董事，就公司拟在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益凯新材料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议案》

进行了事前审核，认真审阅了该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资料，并且与公司相关人员进

行了有效沟通，发表了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系关联交易，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益凯新材料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

利”的原则进行的，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推动益凯新材料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其

业务发展的需求。 

同时，本次增资扩股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益凯新材

料的产业布局。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益凯新材料仍然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控股子公司，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无重大影响。 

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董事利用职

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属于上市公司的商业机会及上市公司向董事利益倾

斜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同

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因姜省路先生为关联独立董事，不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 



2、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益凯新材料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姜省路先生

对此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软控股份的独立董事对公

司提交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益凯新材料增资扩股的相关资料、实施、决策程序等的

核查，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

审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控股子公司益凯新材料本次增资扩股有利于推动益凯新材料的可持续

发展，符合其业务发展的需求。同时，也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

步完善益凯新材料产业布局。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益凯新材料仍然是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无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董事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属

于上市公司的商业机会及上市公司向董事利益倾斜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该议案。 

因姜省路先生为关联独立董事，不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4、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

议案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三、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情况介绍 

1、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6 号楼 19 层 1901D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山东蓝色经济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25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不含证券和期货投资咨询）。 

主要股东：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德泰恒润投资有限公司，东营双福

织造有限公司，邹平县三利集团有限公司、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河三角

洲创业发展有限公司、山东捷瑞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十方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山东蓝色经济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海洋明石

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 

2014 年 09 月 22 日认缴出资额由 384,000.00 万元变为 394,000.00 万元；2014

年 12 月 01 日认缴出资额由 394,000.00 万元变为 252,000.00 万元，执行事务合伙

人由山东海洋明石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蓝色经济产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等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4-12-31/2014 年度 84,759.00 83,400.00 1,702.00 -4,840.00 



2015-11-30/2014 年 1-11 月 83,926.00 81,619.00 0.00 -2,692.00 

（4）关联关系说明 

姜省路先生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时担任山东蓝色经济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的总裁，蓝基金是本次益凯新材料增资扩股的投资方，山东蓝色经济产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为蓝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蓝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增

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山东蓝色经济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未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2、青岛蓝色海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青岛蓝色海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青岛市市北区商邱路 52 号 1201-A 室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焱（青岛蓝色海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

代表） 

认缴出资：2 亿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主要股东：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微风无边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橡胶谷集团有限公司、青岛融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市市级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青岛蓝色海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 

青岛蓝色海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成立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尚

无股东变更和其他对外投资。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等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5-11-30/2015 年 9-11 月 6,000.00 6,000.00 0.00 0.00 

（4）关联关系说明 

姜省路先生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时担任青岛蓝色海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蓝色海洋创投基金是本次益凯新材料增资扩

股的投资方，青岛蓝色海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蓝色海洋创投基金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蓝色海洋创投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增资行为构成

关联交易。 

青岛蓝色海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未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四、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益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 年 9 月 30 日 

3、法定代表人：李召峰 

4、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泊里镇青岛董家口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办

公楼 

5、注册资本：2.4 亿 

6、经营范围：橡胶新材料、机械设备的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品）、橡胶新材料、机械设备的生产、制造；自有资金对外

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理理财等经融

业务）；批发、零售：橡胶新材料、机械设备、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品）；蒸汽热

的生产、供应；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

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增资扩股前后股权结构： 



增资扩股前，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50.00% 

青岛易元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16.67%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 16.67% 

游海霆 2,400.00 10.00% 

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00 4.17% 

顾丽波 600.00 2.50% 

合计 24,000.00 100.00% 

增资扩股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13,820.00 50.04% 

青岛易元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14.48%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 14.48% 

游海霆 2,400.00 8.69% 

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00 3.62% 

顾丽波 600.00 2.17% 

蓝基金 1,000.00 3.62% 

蓝色海洋创投基金 800.00 2.90% 

合计 27,620.00 100.00% 

增资扩股前后，公司为益凯新材料的控股股东不变。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12-31日（经审计） 2015-9-30（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80.48 19,298.66  

负债总额 123.37 270.93  

净资产 1,357.11 190,27.74  

项目 2014年度（经审计） 2015年1-9月（未经审计） 

利润总额 -190.01 -1,105.83  

净利润 -142.89 -829.37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益凯新材料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19,298.66 万元；本

次增资中，根据益凯新材料的项目进程及未来的产品规划，经过各股东独立估值

判断后进行共同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增资的价格为 5元/单位注册资本。 

本次定价遵循公允、合理、互利的原则，经投资各方共同协商，本着“出资

自愿、公平合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以现金出资方式增资益凯新材

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增资情况： 

益凯新材料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注册资本增加至 27,620.00 万元人民币，

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13,820.00 50.04% 

青岛易元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14.48%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 14.48% 

游海霆 2,400.00 8.69% 

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00 3.62% 

顾丽波 600.00 2.17% 

蓝基金 1,000.00 3.62% 

蓝色海洋创投基金 800.00 2.90% 

合计 27,620.00 100.00% 

2、新董事会 

各方同意并确认，各方就本次交易将在本合同签署之日同时签署公司章程，

本次交易后公司重新选举董事并组成董事会，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蓝基

金有权委派 1 名董事，蓝基金在本合同生效的同时向标的公司提交董事指定函。 

3、价款支付 



（1）在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各投资方应按协议约定的投资金额，将

各自投资款支付至益凯新材料指定的账户。 

（2）若部分投资方不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将其认缴的出资汇入公司帐户，

应当向标的公司和其他股东承担相应责任，但不影响其他如约履行完毕出资义务

的投资方行使股东权利，其他投资方也不对其违约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3）标的公司就本次交易在主管工商管理部门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并获

发新的营业执照之日，即为本合同项下的“交割日”。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 

无。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

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市场规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江岚 

                                                 陈钟林  

保荐机构：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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